2018年秋季毕业生论文提交要求
一、选题与写作规则
（一）选题要求
1．学士论文的选题由本科生与其指导教师协商确定，论文选题要求在本专业方向内，提倡选择与音乐实践相关的课题。2．提倡与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到的知识相结合，有利于巩固、深化这些知识。3. 有利于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4. 在论题广度和难度上符合本科学生的实际情况。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1．题目：应能够简要、明确地概括整篇论文的核心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必要时可以加上副标题。
2. 目录：列出正文各部分的标题与页码。
3. 正文：论文的主体，应包括写作的缘由、对研究问题的思考、研究过程与结论等部分。
4. 参考文献：要求写明作者、书名或文章题目、出版单位或期刊名称、出版时间或期刊号、版次或页码。
例1  作者（著或编）名：《著作名》，××出版社，××年××月版（第2版以上需标出版别），第××页（或××—××页）。
例2  作者名：《论文题目》，《期刊名》，××年第××期，第××页（或××—××页）。
（三）写作规定
1．学士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论文内容严禁剽窃和抄袭他人论文，一经发现按作弊处理，并取消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在论文扉页需附上“论文诚信承诺”说明，论文作者和指导老师需手写签名）
2. 论文字数要求在3000—5000字之间。
3．提交论文的数量，文本一式3份，电子版1份。
4. 电子版论文为论文的最终打印稿，与所提交文本一致。
（四）封面格式与打印标准
1．学士论文的封面应依次标明：××级学士学位论文，论文标题及副标题，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研究方向，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年、月、日。
2. 提交评审的学士论文必须为正规印刷字体打印或复印稿，并装订成册。用纸规格为A4型号，封面、封底需用120克浅蓝色铜版纸。正文需采用4号至5号印刷字体。文字、谱例及各类图表可采取图文混排的方式，但必须工整、清晰。
二、考核方式与时间
1．学士论文的成绩为百分制，申请学士学位者80分为及格线。
2. 学生论文先由各学习中心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论文的写作水平及论文写作期间表现等因素打分，学习中心留存学生论文电子版和文本各一份存档。另两份论文装订好与电子版一同上报我院，由学院聘请两位专家评审后给出成绩，三个成绩的综合分作为该学生的论文成绩，经学位委员会评审后，确定该学生的论文成绩。
[bookmark: _GoBack]3. 每年3月20日、9月20日为接受学士学位论文的终止时间。
